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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市广安区某市场猪肉摊主将
猪项圈肉以及切割下的零碎肉等，用棉
线缝成“精瘦肉”“三线肉”，以正常肉价
格向视力不佳的老年人销售。在灯光
的照射下，这些肉与正常肉无异，从外
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经过了“缝补”。

“3·15”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广安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该行
为涉嫌以次充好，性质较为恶劣，广安
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其立案查处。

案件回顾
“线缝猪肉”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

2022年11月7日，一名消费者拨打
12315投诉电话，称其在广安区麻柳湾
市场购买的“瘦肉”，是经营者把项圈肉
与零碎肉用白棉线缝合在一起，按瘦肉
价格销售给他的。

接到投诉后，广安区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北辰分会（以下简称北辰分
会）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往现场调查核
实。

经查，消费者于当天上午11时许

在该市场猪肉摊区7号摊位购买猪肉
12斤，单价为16元，共支付192元，当晚
拿出来食用时发现猪肉上有线头，仔
细查看才发现这些肉是人为缝合拼接
而成。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工作人
员到现场检查，7号摊位经营者冯某承
认该消费者购买了他的猪肉，也承认
了他本人用白棉线将项圈肉与零碎肉
缝合在一起以高价销售给消费者的事
实。

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在经营
者案板上发现2块用白色棉线缝合的肥
肉和瘦肉，经现场称重共计20斤，销售
价格为18元/斤。

通过执法人员的法律法规宣传，经
营者认识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愿意退
还货款并予以赔偿。经过现场调解，经
营者冯某退还全部货款192元，并按货
款3倍赔偿消费者576元。

由于经营者的行为涉嫌违反《食品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对现场
查获的缝合猪肉实施了扣押，并对经营
者进行立案调查，此案目前正在办理
中。

律师说法
经营者构成欺诈应“退一赔三”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说，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
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
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
的强制交易行为。 ”第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据此，经营者的行为违反了诚实守
信的原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并构成欺诈，应当予以‘退一赔三’。”赵
良善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头一晚在便利店买了面包当早餐，
结果次日吃到嘴里时，面包已过期。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接到市民李先生投诉称，他在成都一家
全家便利店买到了“当晚11点过期”的
面包，买时店内却没有任何临期提示。

对于李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随机
走访了几家全家便利店，发现均在售卖

“当晚过期”面包。有店员甚至表示，买
的时候没过期，第二天吃的时候过期了
也不影响。

消费者投诉：
临期和新鲜食品混卖不合理
李先生经常到便利店买早餐。
2月23日晚8点，他从公司下班后，

路过位于成都市大慈寺路的全家便利
店，顺便进店买了一个面包。然而第二
天吃早餐时，他发现面包已于23日晚11
点过期。

“我当时在货架上拿起一个面包结
账就走了，没注意看生产日期，现场也
没有任何临期产品提醒。”李先生说，当
天急着下班回家，就没有注意面包的保
质期。

李先生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工作
人员对此解释称：“店里的面包是短期
食品，结账时并没有过期，而且门店结
账系统进行了设置，如果是过期商品，
根本无法结账。面包会在当晚11点下
架。”工作人员还告诉李先生，可以把面
包拿到店里更换。

对工作人员的说辞，李先生不认
同：“临期和新鲜食品混在一起，店家不
进行提示很不合理，消费者稍不注意就
买回家了。”

记者走访：
多款临期面包没有单独摆放
3月13日晚，记者随机走访了成都

主城区的几家全家便利店。
当晚8点，在李先生购买面包的大

慈寺路全家便利店，货架上摆放着30个
左右的待售面包，切片、红豆包、菠萝包
等按照品类摆放。面包中，记者发现了
当晚11点过期的“椰香丹麦方块面包”
和“草莓甜心切片面包”，这些面包没有
单独摆放或有“临期提示”，价格上也没
有任何优惠。

当晚9点，在高新区天顺中街全家
便利店，货架上摆放了“日式红豆烧面
包”等18款面包，其中5款面包将于当晚
11点到期。“日式红豆烧面包”货架上仅
剩一个，且两小时后即将过期，记者拿
起面包到柜台询问这款面包是否有新
鲜的时，店员告知只剩最后一个，并称
过期的面包第二天早上仍可正常食
用。当记者放弃购买后，店员又将面包

放回货架上。
当晚，记者还走访了成都全家便利

店春熙路地铁站店、天仁路店，虽然已
经较晚，但店内人流量较大，有不少顾
客正在挑选面包。在这两家店，记者在
货架上找到了当晚临期面包的身影，多
放置于货架靠前位置等待售卖。

成都本土一家烘焙店店员告诉记
者，他们店里的面包都是新鲜烘焙，保
质期很短，每天晚上都会对临期的面包
进行下架处理，不会再进行打折出售。

律师说法：
临期食品应集中陈列、特别标示

临期食品如何售卖有无专门规
定？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鸿彬
介绍，《反食品浪费法》第12条明确规
定，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其
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检查，对临近保质
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示或者集
中陈列出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也明
确要求“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和保质期标识等规定，严查临
期、过期食品翻新销售”。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的规定，商
家售卖临期食品应作分类管理，并需要
作特别标示，也就是说商家有义务向消
费者作出醒目提示或者明确告知。”黄
鸿彬认为。

事实上，目前对临期食品的定义
和期限设定尚无国家统一标准，各地
的相关标准界定也有所不同。黄鸿彬
认为，对于“当晚临期”的面包，从基本
常识来看应属于临期食品，商家应向
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或明确告知，否
则商家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
费者有权要求其承担退换货等售后责
任；对于商家已经作出分类管理并进
行特别标示的食品，如果消费者因自
身疏忽大意而误买，可与商家进行协
商处理，若协商不成则可能需要自行
承担相应后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钟晓璐 吴冰清实习生 杨帆

顾客在全家便利店挑选面包。

李先生在全家便利店买到的临期面包（圈中为保质期）。

没折扣没提示“临期”面包能否随意卖？
律师：临期食品应作特别标示或集中陈列出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记者
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新闻通报会上获悉，为期6个
月的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中，四川累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642件。

团伙租用民房生产假药4万余罐
(支)，涉案金额达1.2亿余元；招聘模特
推荐其整容，真相却是诈骗；美甲工作
室使用“三无”舒缓膏，源头指向外省
……会上集中曝光了全省医疗美容行
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中查处的15件典
型案例。

专项治理剑指医疗美容“黑机构”
“黑医师”“黑项目”“黑针剂”“黑设备”
“黑陷阱”，多部门“集群作战”，深挖彻
查，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实施全方位、
全链条打击。行政执法方面，全省累计
立案查处医疗美容领域违法案件642
件，结案376件，罚没1395.82万元；海关
查获进口不合格医疗器械2批、近2.36
万件；税务部门督促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434.63万元。刑事司法方面，累计审结
民事案件88件，侦办刑事案件18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32人，批准逮捕4件16
人，审查起诉7件29人。

摊主售卖“线缝猪肉”3倍赔偿消费者
广安市市场监管局：该行为性质较为恶劣，已对其立案查处

整治医美乱象
四川6个月内

立案查处违法案件642件


